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阳城县开展文明祭扫禁烧香烛

纸钱和禁用不可降解祭祀品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:

《阳城县开展文明祭扫禁烧香烛纸钱和禁用不可降解祭祀品

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

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1月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阳政办发〔2021〕6号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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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开展文明祭扫禁烧香烛纸钱

和禁用不可降解祭祀品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治土壤污染工作，引导广大

群众树立绿色祭扫、文明祭祀新理念，保护林草资源和土壤生态

环境，根据省林草局、省民政厅《关于组织开展绿色祭扫加强森林

草原防火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森林生态安全

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“从简、从绿、从新”和“政府引导、部门联

动、社会协同、全面参与”的要求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禁止焚烧香烛

纸钱和禁止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，引导广大群

众摒弃陈规陋习，开展文明祭扫，降低林草火灾隐患，防治生态环

境污染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1.2021年2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“两禁”工作，坚

决禁止和查处祭扫时焚烧香烛纸钱和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

降解祭祀品的行为。

2.支持和鼓励市场主体栽培鲜花、丰富品种，多渠道下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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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，降低群众祭扫费用，满足群众需求。

3.森林防火期在重要路口设立防火检查站，设置防火微信

码，在重点地段、重点区域加强护林员巡查力度，严禁携带火种和

焚烧类祭祀品、不可降解祭祀品进入林区。

4.开展全面执法检查，查缴销毁生产、运输、销售、使用塑料

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。

5.加强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，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厚养薄葬和

绿色文明祭扫新理念，在全县范围内形成用鲜花祭扫或用植树绿

化、踏青遥祭、经典诵读、网络祭扫等文明祭扫的新风尚。

6.加大监督执法力度，在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等传统祭祀

节日开展打击焚烧祭祀品和使用不可降解祭祀品的专项行动，对

造成后果的，从严从快追责相关责任人员。

三、任务分解

1.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文明祭扫和“两禁”工作的

落实；在本辖区内培育鲜花种植项目和鲜花供应网点，满足群众

需求；做好宣传引导和查禁落实工作；做好政策实施初期政府采

购鲜花的社会化销售工作，确保政策平稳实施，有效落地。

2.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加强对全县祭祀焚烧纸制品

和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行为的监督检查；指导

乡（镇）、村对公墓、坟头不可降解祭祀用品的科学处置。

3.县文明办、县民政局向全社会发出文明祭祀倡议，加大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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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在祭扫、祭祀活动中使用焚烧纸制品和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

等不可降解祭祀品方面的宣传力度，在全县形成良好氛围。县民

政局要加强对公墓、坟头的监管。

4.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，全方位、大力度、无

死角加强对文明祭扫和“两禁”工作的宣传，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文

明祭扫新风。

5.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市场监管、监测，打击哄抬市场鲜

花价格、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，做好风险防范。

6.县公安局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拒不

服从工作人员劝导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，予以治安管

理处罚。

7.县林业局加强对林区内焚烧纸质祭祀品和使用不可降解

祭祀品的巡查、制止工作，做好鲜花和树苗置换塑料花、丝织花的

工作，鼓励乡村、林业企业、林业大户发展鲜花产业，组织国有林

业企业平抑鲜花市场价格。

8.县财政局做好“两禁”工作的经费保障，确保政策实施初期

开展引导工作和平抑市场鲜花价格。

9.县农业农村局引导全县林、农企业和大户建设花卉栽培基

地，鼓励乡村自主发展鲜花产业，丰富鲜花市场品种，降低鲜花成

本价格，减轻群众负担。

10.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要把绿色祭扫纳入村规民约，积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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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治丧、安葬和祭扫提供公益场所设施、创造便利条件，培育文

明环保、简朴庄重的殡葬礼仪和治丧祭扫方式；组织对辖区内公

墓、坟头不可降解祭祀品的集中科学处置。有条件的要自主培育

祭祀鲜花或树苗，优先无偿或低价供应本村（居）委村（居）民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立即开展行动。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要高

度认识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要把推进文明祭扫和实施“两禁”

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

林生态安全重要讲话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

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，按职责分工落实好工作任务，确保取得显著

成效。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，全面推进工作。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要积

极沟通、主动对接，主动分析和解决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

确保各项工作能够全面、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，强化督促检查。要加强政策引导，制定

有效措施，强化措施落实，形成长效机制。县政府督查室要加强

对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推进相关工作的督查检查，对工作不扎实、组

织不得力的予以通报批评，并督促落实。

-- 5

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月25日印发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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